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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
青西新综法字〔2023〕54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印发《违法建设行为查处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办（中心）、各直属中队、各派驻中队：

《违法建设行为查处工作规程》已经局党组会议研究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3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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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建设行为查处工作规程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规划行政执法行为，促进依法行

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强制法》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

权的指导意见》（建法〔2012〕99 号）、《青岛市违法建设治理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违法建设行为，是指在城市、镇规划区

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对正在搭建、开挖的违法建设可以直接下达《责令

（限期）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建设并限期自行拆

除或者回填。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、回填的，可以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依法下

达《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》，采取查封施工现场，并作出在建违

法建设拆除或者回填决定，依法下达《在建违法建设拆除决定

书》，并立即实施。

前款的查封或强制拆除、回填行政强制措施，不受《行政强

制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复议或起诉期限届满限制。

第四条 对违法建设行为实施行政决定时，应当区分尚可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和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
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；难以认定违法建设是否属于无法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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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，应当书面征询自然资源部门意

见。

第五条 违法建设建成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实

施之前，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，且该建设行为违反行为时规划

相关法律法规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实施之后作出

行政决定，应当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。（注：为避

免当事人对案件存在“法不溯及既往”的误解，行政执法人员应

运用说理式法律文书释明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在《城乡规划法》

实施之前属于违法行为，违反《城市规划法》或其他规划相关法

律法规，因当事人违法状态一直未改变，在新法颁布之后依然违

反《城乡规划法》）。

第六条 对立案查处的违法建设案件，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取

证，查清违法建设的主体、地点、面积、结构、建成时间、工程

造价等，并应在限期拆除决定书中全面准确叙述。

第七条 已建成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

违法建设，依法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；对按期拆除的，不予罚款；

对逾期不拆除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%的罚款；

对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

10%以下的罚款。

第八条 已建成且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

的，以书面形式责令限期改正；对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即开工建设的，同时责令其及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对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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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改正违法建设部分的，处建设工程造价 5%的罚款；对逾期不

改正的，责令限期拆除，逾期未拆除的，依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

施，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%的罚款。

责令改正期限不得少于二十个工作日；对于采取局部拆除措

施的，整改期限应当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情况确定。

第九条 对违法建设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予以公告，限期

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。

第十条 违法建设拆除完毕后，应当进行现场复核。复核应

当制作现场勘查笔录，标明拆除前后照片对比。

第十一条 违法建设行为查处的执法主体为青岛西海岸新区

综合行政执法局，查处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。

第十二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此前与本规程规定不

一致的，按本规程执行。

附件：违法建设查处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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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
查处流程图

按期拆除的 逾期不拆除的

立案

现场笔录、询问调查笔录、自然资源局认定函、测绘、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

《限期拆除事先告知书》

案件调查终结

结案

（违法建筑已拆除）

《违法建筑案件移送函》

（移送镇街实施强制拆除）

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

（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罚款）

《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（建设工程造价 10%）

《强制拆除决定书》

《限期拆除事先催告书》

《限期拆除公告》

结案

（罚款已缴纳）

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（罚款）

《限期拆除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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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
查处流程图

按期改正的 逾期不改正的

立案

现场笔录、询问调查笔录、自然资源局认定函、测绘、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

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

案件调查终结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（建设工程造价 5%）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《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

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

（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罚款）

《限期拆除决定书》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《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

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

（移送法院强制执行罚款）

结案

（罚款已缴纳）

《限期拆除事先催告书》

《限期拆除公告》

《强制拆除决定书》

《违法建筑案件移送函》

（移送镇街实施强制拆除）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（建设工程造价 10%）

结案

（违法建筑已拆除）

《限期拆除事先告知书》

逾期不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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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违法建设查处流程图

拒不停止建设

下达《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》，查封施工现场

《在建违法建设拆除决定书》

立案

结案

（违法建筑已拆除）

下达《责令（限期）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建设并限期自行拆除或者回填

查清违法事实，制作现场笔录等证据材料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。

实施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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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调度中心 2023年3月27日印发


